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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73(w) 

全面彻底裁军 小武器 

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 比利时 保加利亚 喀麦隆 加拿大 哥斯达黎加 科特

迪瓦 克罗地亚 萨尔瓦多 芬兰 法国 危地马拉 以色列 日本 吉尔吉斯

斯坦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达加斯加 马里 荷兰 大韩民国 斯威士兰 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赞比亚 决定草案 

  小武器 

 大会  

 回顾其 1995年 12月 12日第 50/70 B号 1997年 12月 9日第 52/38 J号

1998年 12月 4日第 53/77 E号和 1999年 12月 15日第 54/54 V号决议  

 1. 决定于 2001 年[7月 9日至 20日][8月 6日至 17日][在纽约][经瑞士

政府同意在日内瓦]召开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  

 2. 决定于 2001 年 3月 19日至 30日在纽约举行这次大会的筹备委员会第

三届会议  

 3. 决定将题为 小武器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